輸入公告 


	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公告 
發文日期：90年12月27日  類別：輸入公告 

發文字號：貿(90)一發字第0909014170-3三號 

主旨： 

公告小汽車及其底盤實施關稅配額採事先核配方式之相關規定，自世界貿易組織（ＷＴＯ）協定在中華民國管轄區域內生效日起實施。 

依據： 

財政部九十年十二月十三日台財關字第○九○○五五○七八二號及九十年十二月二十日台財關字第○九○○五五○七九○號公告。 

公告事項： 

一、加拿大、美國及歐盟以外之其他ＷＴＯ會員製造之小汽車及其底盤，實施關稅配額採事先核配方式辦理，其核配方法及進口人申請關稅配額證明書應檢附文件規定如下： 

（一）由製造國自行分配：南非、澳洲、墨西哥、泰國、馬來西亞、韓國及日本等七國製造者，由該等國家自行核配；進口人應檢附製造國核配文件或本局轉知函件憑辦。 

（二）依申請先後順序分配：其餘ＷＴＯ會員製造者，依申請先後順序分配；進口人應檢附裝運提單影本憑辦。當申請數量累計達配額數量之八十％時，本局將公告預知。當申請數量累計達配額數量之九十五％時，由本局逐日核配，若當日總申請量未超過可分配配額數量，即按申請數量全數核配；如超過可分配配額數量，則按申請數量之比例分配。 

二、進口人申請前項關稅配額證明書，應繕具關稅配額證明書申請書（如附件），並檢附前述規定文件，向本局第一組申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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